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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司转嫁经营风险
无故解除劳动合同

2017年4月1日， 相鸿与公司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
从事水电工程施工工作， 月工资
7000元。 2020年11月27日， 公司
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相鸿认为，
公司系无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主张， 之所以解除相鸿
的劳动合同系因其存在严重违
纪、 严重失职行为。 具体表现如
下：

一是公司规定参与投标企业
的名单应交至公司备案并上报到
工程中心审核， 被确认为合格分
包商并缴纳投标保证金的企业才
能参与投标。然而，在相鸿负责的
工程项目招标当天， 签到表中有
一家企业没有经过确认也没有缴
纳投标保证金。 因该情形不是正
常的招投标流程，所以，导致公司
审批放缓，延误了工期。在此前提
下，公司未按要求完成全部工程，
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对此，相鸿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是相鸿没有按照招标制度
履行职责， 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前
完成项目 ， 致使公司多次被约
谈， 被当地省政府列入黑名单，
不能再参加当地的投标， 多家媒
体报道， 影响扩大至全国， 严重
影响公司声誉及形象。

三是相鸿2020年11月2日至
11月20日无打卡记录， 构成连续
旷工， 属于严重违纪。

相鸿辩称， 公司解除其劳动
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 他虽
承认公司存在工期延误、 被列入
黑名单等事实， 但这不是他个人
的行为所造成的。 他认为， 企业
经营自身存在风险， 这种风险应
由企业自行承担， 而公司的做法
是在转嫁经营风险。 此外， 公司
与他解除劳动关系时并未说明理
由， 他也不认可自己存在上述严
重违纪和严重失职行为。

公司举证难圆其说
员工逐一进行批驳

相鸿不服公司解除其劳动合
同的决定，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裁决公司进行赔偿。

庭审中， 公司就其主张提交
下列证据：

一是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及EMS详情查询。 该通知主要内
容为： 因相鸿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
公司造成重大损害， 解除其劳动
合同。 签收回执无相鸿的签字 ，
签收记录为某鲜花坊自提点。

二是 《关于公司对违规、 违
纪人员的处罚通告》， 主要内容
为： 对某工程项目违规人员的处
罚结果。 其中， 对助理工程师相
鸿给予辞退处罚。

三是打卡考勤记录， 显示相
鸿于2020年11月2日至20日未打
卡。

四是 《招标实施细则》 及公
示程序、 开标记录汇总表、 投标
单位开标人员签到表、 公司开标
人员签到表、 投标单位开标记录
表、 投标单位汇总表、 投标保证
金统计表。

五是工地专题例会纪要 、
《关于将公司列入失信企业名单
的通报》、 报纸及网络报道公司
被纳入惩戒失信名单、 不得参与
某省工程项目投资建设。

相鸿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
性， 但称其未收到 《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 且公司在该通知上未说
明其存在旷工行为。 其承认自己
未打卡考勤， 但主张已请休陪产
假， 因情况紧急没有在办公系统
申请， 而是口头请假。 其未收到
《关于公司对违规、 违纪人员的
处罚通告》， 且否认自己存在违
规违纪行为， 称其不是招标审核
人和负责人， 对招标工作没有决
策权， 参与招标单位的审核由区
域总经理张其负责。

相鸿提交儿子出生证明、 住
院材料等佐证其上述主张。 同事
景某出庭作证， 证明相鸿向其请
休过陪产假， 但也表示需要另行
在线上作休假审批 。 公司质证
称， 景某系仲裁劳动者之一， 证
言存在利害关系， 不应采信。

相鸿提交工程项目抢工的紧
急报告及资金支付表、 欠付统计
表， 工地专题例会纪要， 证明他
多次向公司领导告知工程进度及
后续需要公司配合的相关内容，
导致工期延误的原因是资金和相
关人员和机械设备不能到位导致
的， 不是他本人的原因所致。 公
司质证称， 工地专题例会纪要系
项目组自行编写， 不能反映客观
情况。 紧急报告上的签字人景某
与公司存在劳动争议， 是本案利
害关系人， 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
明目的。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应向
相鸿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5.6万元 ， 驳回了其他仲裁请
求。

员工没有违纪事实
违法解聘应予赔偿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诉至一
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与相鸿
均认可由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
系， 并于2020年11月27日解除劳
动关系 ， 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
议， 公司应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
因承担举证责任。

经查， 公司提交的解除通知
并未载明旷工一事， 且在其主张
的旷工期间未向相鸿发出过返岗
通知， 也未核实其未到岗原因，
且相鸿提交的出生证明等能够佐
证存在请休陪产假的情形。 一审
法院认为， 公司以相鸿旷工为由
解除劳动关系， 缺乏事实依据。

相鸿系水电工程师， 公司所
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相鸿在其
职责范围内存在严重失职和严重

违纪行为导致工程项目延期， 并
给公司造成损害。 因此， 公司以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严重失
职、 营私舞弊， 给公司造成重大
损害为由， 解除与相鸿的劳动关
系。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这项行
为缺乏事实依据， 构成违法。

综上， 相鸿要求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于法有
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经核算，
仲裁裁决确认的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不高于法定范围， 一审
法院予以支持。 公司要求无需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
讼请求，缺乏依据，不应支持。 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6条规
定，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向相鸿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6
万元，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并提交了律师函、 工程项
目现场照片、 项目经理岗位说明
书等证据， 相鸿对其分别发表了
质证意见。 结合查明的案情， 二
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
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
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
劳动争议 ，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本案中， 公司提交的解除通
知并未载明旷工一事， 且在其主
张的旷工期间未向相鸿发出过返
岗通知 ， 也未核实其未到岗原
因， 且相鸿提交的出生证明等能
够佐证存在请休陪产假的情形，
故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以相鸿旷工
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缺乏事实依
据并无不当。

此外， 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
能够证明相鸿在其职责范围内存
在严重失职和严重违纪行为导致
工程项目延期， 并给公司造成损
害。 鉴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终审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司辞退无违纪事实员工属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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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丈夫汤某是一家公司

的工人。 几天前， 他在车间
上班时被机器夹伤了左手 ，
现在正在住院治疗。 当我要
求公司给汤某申报工伤时 ，
公司断然拒绝了。 公司拒绝
的理由是有人反映汤某中午
喝了酒， 下午上班时脸通红
的， 而按照规定职工因醉酒
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 ，
不得认定为工伤。 可汤某那
天根本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
而且公司和医院当时也未做
相关的检测。

请问： 我们现在该怎么
办？ 读者： 韩萱

韩萱读者：
的确， 因醉酒导致伤亡

的， 不得认定为工伤。
《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

七条规定： “职工因下列情
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
亡的 ,不认定为工伤 ： （一 ）
故意犯罪； （二） 醉酒或者
吸毒； （三） 自残或者自杀；
（四）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六条也对此作了相
同的规定。

那么何为醉酒？ 该如何
认定呢？

根据 《车辆驾驶人员血
液、 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
验 》 （ GB19522 -2004） 规
定，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
克/100毫升的驾驶行为 ， 属
于醉酒驾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于2011年7月1日印发的 《实
施 〈社会保险法〉 若干规定》
第十条规定： “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的醉酒
标准， 按照 《车辆驾驶人员
血液、 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
检验 》 (GB19522-2004) 执
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依法出
具的检测结论、 诊断证明等
材料， 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
依据。”

《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
条 例 〉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
（人社部发 〔2013〕 34号） 规
定 ： 《工伤保险条 例 》 中
“醉酒或者吸毒” 的认定， 应
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
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
为依据。 无法获得上述证据
的， 可以结合相关证据认定。

认定醉酒，应当以相应的
机构所做的检测或诊断结论
为依据，而且检测和诊断具有
时限性。 很显然，汤某被机器
夹伤时是否处于醉酒状况，并
没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不能
仅凭他人说汤某中午喝了酒
就想当然地认定其醉酒。 因
此，你或者汤某本人可以在事
故发生之日起的1年内自行向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
认定。 申请后，如果该公司认
为社保部门不应当作出认定
工伤的决定，那么就必须提供
相应的证据证明汤某受伤当
时处于醉酒状态。

不管认定结果怎样， 在
上班之前饮酒显然是不应该
的， 既违反了安全生产管理
的要求， 也是对自己的不负
责任。 同时也提醒用人单位，
对于员工饮酒后上班期间受
伤的， 在送医时应要求医院
做抽血检测。 潘家永

常律师：
您好！
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0

年。 因经营困难， 该公司两年前
安排我与现在所在的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 但实际工作场所和工作
岗位并未发生变化。 当时， 因接
受了公司的安排， 未向公司主张
经济补偿。

现在， 我所在的企业无故提
出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我想主张
经济补偿， 在计算补偿金的工作
年限时能否将在之前公司的工作
年限合并计算？

答：
可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
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原用人单
位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新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
止劳动合同， 在计算支付经济补
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 劳动
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
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
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
定属于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
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
所 、工 作 岗 位 工 作 ，劳 动 合 同
主 体 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
人单位……（五）其他合理情形。 ”

本案中， 您因服从原用人单
位的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且
原用人单位未向您支付过经济补
偿。 因此， 新用人单位无故向您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您在计算经

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时， 可以把
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
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

喝酒后上班发生事故
职工受伤是否算工伤？

指责员工严重违纪但不能举证证明

公司安排员工到新单位工作， 经济补偿年限如何计算？

“如果按照公司的说法， 我若让没缴投标保证金企业参与投标、 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并使公
司列入某省工程建设黑名单， 不用再有连续旷工19天这项错误， 公司用其中任何一项理由将我辞退， 我
都毫无怨言！” 相鸿 （化名） 说， 由于公司说的不是事实， 所以， 他才要求公司赔偿并引发诉讼。

从公司举证情况看， 其确实存在因招投标问题造成审批迟缓、 工程延期、 被列入黑名单等情形， 但
其提交的证据亦显示工期延误的原因系员工人数不足、 机械设备不能进场所致。 经查， 相鸿并非招标项
目审核人和负责人， 对招标工作没有决策权， 不应对招标问题担负责任。

法院认为， 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相鸿但辞退通知未载明旷工一事。 此外， 在所谓的旷工期间公司既
未向相鸿发出返岗通知， 也未核实相鸿未到岗原因， 在相鸿能够证明自己请休陪产假的情况下， 公司的
辞退理由不成立。 因公司不能证明相鸿存在严重失职、 严重违纪行为， 二审法院于8月23日判决公司应
支付相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6万元。


